新北区中小学美术胥亚丽优秀教师培育室
第一学期工作计划
（2024年9月—2025年1月）
一、工作目标
（1） 提升学科品味。以2022版义务教育艺术新课标理念为导向，依托起始学科新教材，聚焦课堂实践，引领课改实验，提升全体成员的学科教学能力，并具有一定的创新发展，收集整理新教材的教学计划和教学设计。
（2） 加大科研力度。以《中小学美术教学与姊妹艺术有机融合的实践研究》课题研究为抓手，以研促教，以研促学，以研促训，全面提高培育室成员的科研意识和科研能力，并反哺教学实践。
（3） 促进专业成长。积极参加多种形式的美术活动，如基本功、评优课比赛，画展、书画评比，以赛事促成长。
（4） 建立交流平台。以培育室公众号和区级网站为载体，动态分享成员之间的学习成果，交流心得，并成为美术学科教学动态工作站和成果辐射源。
（5） 打造区级品牌。以培育室成员的集体智慧，发挥团队精神，共同成就一支美术教师核心队伍，并有辐射区域的影响力，协助区教研部门打造新北区美术教育品牌，本学期加强培育室和区教研室、市教研室以及兄弟区级名师工作室的联合教研。
二、主要措施
（1）制定本学期培育室计划，结合自我发展规划制定培育室成长计划，促使每位成员快速提高教育教学和科研能力，推动专业成长。
（2）撰写读书笔记，关注艺术教育前沿动态，踏实学习朱光潜《谈美》、卡梅伦《唤醒创作力》两本书籍，开展读书会和读书笔记线上交流，以同伴互助的方式提高自己的美学素养，在理论上实现共同成长。除共读书籍之外，本学期每位成员选择一本自己喜欢书籍进行分享。每位成员需要订至少一本专业杂志学习。
（3）开展教学实践，课堂教学是教师立身之本，以课堂为载体，围绕研究专题，按学期计划好本学期的研究课，原则上一个月两位成员开课或讲座，本学年争取每位成员都有研讨课或讲座，在实践中反思，在反思中提高，建立课堂案例精品库资源管理；定期开展两个学段的新教材集体备课。
用“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邀请名师、专家引领，本学期拟定安排区级专家3次，省、市级专家4次。
（4）参与课题研究，培育室成员积极参与培育室确定的课题研究《中小学美术教学与姊妹艺术有机融合的实践研究》和《》，做好课题研究过程的记录、整理、反思、总结、交流活动。领衔人全程参与到培育室成员的研究课的前期指导和活动过程，并对课堂教学中的问题进行反思，定期跟踪课题实施进度，检查阶段性成果，汇编成员的课题研究成果。每学年每人至少1篇论文发表或评奖。
（5）组织参加活动，领衔人引领成员积极参加各级各类教育教学赛事，各类展评活动，本学期的活动主要是中学区级美术评优课，培育室中学美术全员参加。积极带动参加各级各类艺术学科研训活动，对于外市、外省研训活动，委派代表参与，并及时在培育室进行学习分享。
（6）记录个人成长，每位成员包括领衔人做好个人成长记录，以个人博客或公众号报道、培育室网站管理等形式，对标个人计划，做好阶段总结。
（7）发挥辐射作用，组织培育室成员内部的老带新，开展专业成长的经验分享；组织区域内的教学成果和科研成果分享会；组织好本学期开展培育室市级公开课《敦煌》。
具体工作安排
	时间
	活动内容
	活动形式
	活动地点
	备注

	2024年8月
	主题：提升艺术教师审美素养
1、教育专著共读《谈美》《唤醒创作力》
2、 共读心得交流
	读书会
	腾讯会议
272683624
	

	2024年9月
	主题：美术与姊妹艺术有机融合的实践研究
1、制定培育室新学期计划
2、明确分工
3、新学期开课任务安排
4、影视教学专题学习（常州摄影家协会副主席 李海刚）
	读书会
新学期计划会议
	实验中学
	

	
	5、 教学实践《我们的学校》
执教者：陈梦
	课堂教学
评课交流
	河海实验小学
	

	2024年10月
	主题：创意实践素养导向下美术跨学科教学研究
1、教学实践：一年级《大地妈妈的礼物》
执教者：羌晓燕、张婧扬、王唯
	课堂教学
评课交流
	飞龙实验小学
	

	
	2、讲座:《   》
讲座老师：天宁教研员 蒋春燕
	讲座
	
	内容未定

	2024年11月
	主题：美术与姊妹艺术有机融合的实践研究
1、课堂实践：《敦煌》
执教者：徐子珊、周子璐、陈晓璐
2、 专家讲座：周文雅《美术与影视学科的有机融合》
3、 [bookmark: _GoBack]市专家讲座：待定
	课堂教学
评课交流
专家讲座
	实验中学
	

	2024年12月
	主题：美术与姊妹艺术有机融合的实践研究
1、课堂实践：一年级《这是我呀》
执教者：曹洁茹、吴银兰
2、专家讲座：胥亚丽
	课堂教学
评课交流
	薛家实验小学
	

	2025年2月
	主题：提升艺术教师审美素养
1、教育专著共读《美的历程》
2、共读心得交流
	读书会
	线上交流
	


注：此表需在每学期初（开学两周内）报区教管中心教师发展科备案，开设公开课、讲座人员名单需明确列入计划（实施时如有变化需书面说明原因），否则不予认可。

